U型钢支架及连接件技术规格书
一、采购单位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采购内容
1、本次采购数量：本次招标采购物资的数量作为报价依据。物资采购数量及供货时间，按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实际计划安排执行。
2、用途：U型钢拱形可缩性支架用于煤矿井下受回采影响的动压巷道支护。
三、技术要求及主要技术参数
  1、U型钢支架
  执行标准 MT/T882-2000及Q/HBKJ 019-2007
1.1  一般要求
支架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制造。
1.2  表面质量
支架表面不应有裂纹、毛刺及飞边缺陷。
1.3  支架材料
1.3.1  支架材料应选用矿用U型钢，材质为16MnK或20MnK，其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规定，机械性能应符合表2规定，外形、尺寸、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4697的规定。
表1
	牌  号
	化      学     成     分

	
	C
	Mn
	Si
	S
	P

	16MnK
	0.12～0.20
	1.20～1.60
	0.20～0.55
	≤0.045
	≤0.045

	20MnK
	0.15～0.26
	1.20～1.60
	0.20～0.60
	
	


表2
	牌  号
	屈服点δs
MPa
	抗拉强度δв
MPa
	伸长率δζ
%
	冷弯试验
180°

	16MnK
	≥325
	≥490
	≥21
	d=2μ

	20MnK
	≥335
	≥490
	≥16
	d=3μ


5.3.2  推荐在压制前对U型钢进行调质处理，调质处理后，其材质技术条件应能满足表3要求。
表3
	牌  号
	材料状态
	屈服点δs
MPa
	抗拉强度δв
MPa
	伸长率δζ
%

	16MnK
	调质前
	≥325
	≥490
	≥21

	
	调质后
	≥455
	≥686
	≥18

	20MnK
	调质前
	≥335
	≥490
	≥16

	
	调质后
	≥469
	≥686
	≥14


1.4  支架U型钢下料要求
1.4.1  U型钢下料后，端面应和纵面中心线相垂直，端面的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2mm。
1.4.2  U型钢下料后，应清除因下料而产生的缺陷，如飞边、氧化物、溶渣等。
1.4.3  U型钢剪切下料后，其剪切处不准有撕裂现象，如出现拱裂，应补焊、磨平。
1.4.4  U型钢下料后，其长度允许偏差±5mm。
1.5  支架梁、腿压制要求
1.5.1  梁压制成型后，当梁与样板两端相吻合时，梁顶处与样板不应大于6mm。当梁顶与样板相吻合时，两端与样板的误差，不应大于4mm。梁压制成型后，不允许有裂纹。
1.5.2  腿压制成型后，当直腿段与样板相吻合时，弧线段头与样板误差不应大于5mm。腿压制成型后，不允许有裂纹。
1.5.3  梁、腿压制成型后，弧线段应当光滑。梁的两端及腿的弧线端头不得出现直线段，应与设计弧线吻合；腿的直线段与弧线段相交处应相切，避免硬过渡。梁、腿成型后，型钢槽口张开量不应大于4mm。
1.5.4　29U、36U型钢支架成型后，全长最大扭曲不应大于5mm。
  2、限位卡缆
  限位卡缆执行标准 MT 326-93及Q/HBKJ 020-2007
2.1一般要求
⑴ 限位卡缆应按照本标准和经过批准的设计图纸加工制造。
⑵ 限位卡缆各零件必须具有良好的互换性，螺栓应能直接插入安装的两卡缆板之间。
⑶限位卡缆表面不得有裂纹、毛刺、飞边等缺陷。
2．2限位卡缆板
⑴限位卡缆板可采用经调质处理，不低于U型支架型钢机械性能的Q235低碳钢；或与U型支架材质、机械性能相同的16Mn、20Mn钢材制作，应进行调质处理，提高卡缆板的力学性能。
⑵成形后的限位卡缆板厚度允许误差为±0.1mm，宽度允许误差为±0.2mm。螺栓孔距允许偏差为±1mm，孔径为25mm±0.1mm。
⑷外卡缆板表面弧度应与U型钢外表面最长弧度一致。
⑸在支架设计时，根据巷道地压情况确定限位卡缆板是否增设加强筋。
2.3卡缆螺母
⑴卡缆螺母材料采用Q235低碳钢加工，要求比螺栓材质硬度小，机械性能应符合GB/T 3077、GB/T 3098.2的规定。
⑵螺母为M24×2mm，性能等级为10级，B级I型螺母。螺纹基本尺寸应符合GB/T 196的规定。
2.4卡缆螺栓
⑴卡缆螺栓采用与U型钢对应的16Mn、20Mn的圆钢制作。
⑵螺栓规格为M24×2mm，长度为140mm，性能等级为9.8级特殊螺栓，螺纹基本尺寸应符合GB/T 196的规定，公差应符合GB/T 197的规定，精度为6g。
2.5螺纹防锈
卡缆螺母、螺栓的螺纹部分应涂上防锈丝扣脂，或采取其他防锈措施。
2.6减磨垫圈
为保证限位卡缆能够达到设计预紧力，卡缆螺母与卡缆板之间应使用减磨垫圈。减磨垫圈的破坏力不小于设计预紧力的80%。
2.7工作阻力
⑴29U型钢可缩性支架卡缆的平均工作阻力不低于140kN，36U型钢可缩性支架卡缆的平均工作阻力不低于190kN。
⑵最大工作阻力与最小工作阻力的差值不得大于25kN。
⑶卡缆与U型支架的强度要匹配。一般29U型钢可缩性支架配套使用16Mn、20Mn钢卡缆，36U型钢可缩性支架必须配套使用经调质处理的16Mn、20Mn钢卡缆。
⑷U型支架搭接处使用卡缆的付数，根据支护需要，在支护设计中明确规定。
2.8、限位卡缆试生产时，必须进行力学性能试验。U型钢加压后，卡缆必须与U型钢保持密贴，不得出现张口、翻转等现象。
说明：以上U型钢支架标准参照MT/T882-2000及Q/HBKJ 019-2007； 限位卡缆参照MT 326-93及Q/HBKJ 020-2007编制。
四、包装、运输、储存及验收
1. 物资制造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应及时包装和防护，确保其不受损坏，并在显著位置标明发货单位和地点等，并有包装储运标志。
2. 物资的包装、防护要确保物资及其零部件便于运输和储存，且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不致遭到丢失、损坏、变形和腐蚀。
[bookmark: _GoBack]3、所供应的产品必须具有产品合格证及质检报告等相关证明。送货时提供产品合格证、送货清单等。
4、投标人必须提供最新的所投产品的质量检验报告作为中标后的检验依据。
五、“三包”要求
除国家另有专门规定、招标文件有特殊要求或投标方有优惠条件外，要求使用12个月之内实行“三包”。
六、售后服务
按投标书承诺及国家标准执行。
七、供货时间及地点
交货时间：自双方签订的合同生效时起20天内交货。
交货地点：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各矿厂。
八、违约责任及解决办法
中标人有以下行为属违约，招标人有权对中标人进行追偿：
1. 双方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如有纠纷按合同条款规定进行解决。
2、中标人不能按照合同要求履约，一次暂停供应商资格三个月；二次暂停供应商资格六个月；三次取消供应商资格，造成恶劣影响的，一次即取消供应商资格。
3、投标人接受并严格执行《物资分公司供应商管理办法》，详见“淮北矿业电子商务采购平台”相关内容。
